


附件1

青岛西海岸新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
托管协议
（仅供参考）
甲方（受托方） ：名称××               
住所： 青岛市黄岛区××路××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乙方（委托方）：名称××                 
(新设立企业填写拟注册成立企业的投资主体) 
拟注册企业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托管办法》等有关规定，就甲方为乙方提供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事宜达成一致，自愿签订如下协议：
一、在本协议约定的住所(经营场所)托管的期限内（以下称“托管期限”），双方同意以甲方的住所（以下简称“托管住所”）作为乙方或乙方拟注册企业（以下简称“托管对象”）法定注册地址。住所（经营场所）托管的地址为：青岛市黄岛区××路××号××室（席位）（由××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托管）。托管期限                              。
二、托管住所（经营场所）仅用作托管对象向青岛西海岸新区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时的法定注册地址。
三、甲方提供以下托管服务：
1.住所（经营场所）托管；
2.代理收发各类法律文书；
3.其他约定内容 ：       。
四、住所托管企业权利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到登记机关注册所需注册地址有效证明；
2.甲方为乙方提供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范围内的服务；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定期提交乙方基本信息及变动信息；
4.甲方有权对乙方是否符合入驻的条件进行审核，有权要求乙方及时书面报告主体变更情况与原因；
5.甲方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整理档案并保存至本托管协议期满后三年;
6.甲方应配合监管部门做好对乙方的依法检查。
五、托管对象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资料用于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2.配合甲方对本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监督；
3.乙方应确定不存在以下情况：
（1）青岛市范围内设有分支机构或已备案经营场所；
（2）经营范围含有与企业登记相关的许可项目，依据相关规定不宜进行住所（经营场所）托管（以住所托管方式依法已经取得前置许可的除外）； 
（3）有股权冻结、法院查封等情形；
（4）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5）登记机关或其他监管部门认为不适宜托管的其他情形。
六、托管关系的解除
1.托管协议期满未续约，或者依法被撤销、确认无效、被解除的；
2.托管对象出现不宜进行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情形的；
3.住所托管企业拟终止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的。
甲方应当在托管关系解除事由发生后，及时通知并协助托管对象办理住所变更或注销登记。
七、本协议为甲乙双方自愿公平协商，如协议履行过程中或因协议本身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向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投资主体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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